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有关

变更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问询函》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重工”、“公司”）

于 2020 年 3 月 1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有关变更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2020】024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我们作为

中信重工的独立董事，就问询函所涉内容进行全面梳理，并根据梳理情

况就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说明、发表意见的问题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募集资金变更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告披露，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化

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2 亿元，实际已使用 4878.58 万元。此

前，公司自 2014 年针对募集资金使用专项报告中对新能源项目未达到

计划进度的情况，指出该项目进度不达预期系重型装备市场不及预期景

气，公司根据市场的需求评估后为避免给投资人带来损失，适度放缓了

投资进度。（1）请公司补充说明在项目论证设计及项目推进过程中，

公司是否对相关项目可能面临的实施难度、市场前景变化风险进行了审

慎评估，在前期该新能源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时没有及时变更的原因，

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2）根据本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当出现募投项目涉及的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搁置时间超过一年、超过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未达到相关计划金额 50%等情形时，上市公司应当对该募投项目的



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并在最

近一期定期报告中披露项目的进展情况、出现异常的原因以及调整后的

募投项目。请公司说明前期是否严格按规定履行了相关义务，公司全体

董监高在此期间是否勤勉尽责。 

我们认为：公司对新能源项目的变更，是公司在经过综合评判和可

行性、审慎论证的基础上做出的适合公司发展战略的决策，主要是为了

进一步对“5+1”核心主业板块结构进行优化，提高公司现有产能利用

率，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的核心竞争力。

本次拟变更的募集资金实施内容经过了前期的市场研判和可行性分析，

符合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2.公告披露，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涉及金额预计为 12 亿元，

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38.89%。前期计划投入的 12 亿元中，固定资产投资

103,979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6,021 万元。公告称变更原因为公司所服

务的煤炭、建材、冶金、矿山等行业由于近年来国家去产能政策的持续

推进受到了较大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请结合该项目前期计划

的推进安排，具体分析上述变化的具体发生时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公

司目前变更募投资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前期是否进行了充分必要的风

险提示。 

我们认为：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一贯本着审慎的态度，执行严格

的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制度。近年来面对行业政策的不断变化，公司持

续推进深化改革，不断优化公司内部资源配置，不断提升技术工艺，经

过研判，公司现有生产加工能力已能够满足原新能源项目的制造需要，

经充分论证，公司对新能源项目进行变更是出于优化公司核心主业板块



结构，提高公司现有产能利用率，提升资本使用效率，是出于对投资者

负责的角度，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3.本次募投资金变更内容之一为计划使用 16,692.19 万元对公司重

型装备产业板块进行节能环保升级改造。（1）请公司结合近一年及一

期的财务指标，补充披露重型装备业务在公司总体业务中所占的比重以

及公司对于重型装备业务的定位和发展战略；（2）本次拟实施的重型

装备产业板块节能环保升级改造项目主要集中于关键基础件制造环节，

请公司补充披露目前关键基础件制造环节的耗能和成本的具体数额，并

量化分析改造后的影响。 

我们认为：使用 16,692.19 万元对公司重型装备产业板块进行节能

环保升级改造，符合公司对重型装备产业板块的定位和发展战略，有利

于进一步发挥公司“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对重型装备产业板块中

关键基础件制造工序环节进行节能环保升级改造，具有较好的投资效

益，并有助于提升公司在能源节约、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污染防治等方

面的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关于调整及增资子公司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4.公告披露，本次募投资金变更内容之二为调整公司全资二级子公

司中信重工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工程技术公司）的股权投

资结构，将其从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调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 14,233.46 万元，同时增资 10,000 万元。（1）工程技术公司

近一年及一期的净利润分别为-3954.59 万元和 631.43 万元，请公司说

明以工程技术公司 2018 年经审计的净资产数额 14,233.46 万元为交易

对价收购其 100%股权，将其调整为公司一级子公司的考虑及合理性；



（2）公告披露工程技术公司主要从事成套装备产业板块，请公司结合

对工程技术公司的战略定位、工程技术公司的技术资质和在手订单等，

说明调整其为一级子公司和增资 10,000 万元的原因和必要性；（3）请

公司补充披露对工程技术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调整投资结构和增资

24,233.46 万元的资金去向和使用安排，是否有具体的募投项目、可研

报告及其相关情况。如否，请说明本次变更符合是否募集资金使用的相

关规定。 

我们认为：对工程技术公司增资，是基于公司先进装备制造业的主

业定位和发展战略方向，是公司“核心制造+综合服务”商业模式的体

现，也是公司“5+1”产业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增资后，公司重型装

备产业和工程成套产业的板块边界将更加明晰，使其更加聚焦成套装备

的研发和运营管理，同时有利于公司与工程技术公司股权关系和行使管

理职能的统一。符合公司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符合中小投资者的利

益。 

5.公告披露，本次募投资金变更内容之三为增资全资子公司洛阳中

重铸锻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铸锻公司”）30,000万元。（1）铸

锻公司近一年及一期的净利润分别为 30.64 万元和 389.27 万元，请公

司补充说明在此情形下增资 30,000 万元的原因及考虑；（2）公告披露，

铸锻公司主营关键基础件板块，拥有核心制造能力但面临行业产能严重

过剩，请公司具体说明增资 30,000 万元后将如何解决铸锻公司的产能

过剩问题；（3）请公司补充披露对铸锻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增资 30,000

万元的资金去向和使用安排，是否有具体的募投项目、可研报告及其相

关情况。如否，请说明本次变更符合是否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我们认为：铸锻公司作为公司关键基础件板块的重要组成，拥有国

内领先、全球稀缺的高端重型机械加工制造能力，是公司“核心制造”

的代表。对铸锻公司增资，将有助于其调整产品结构，加强核心产品培

育和新技术新材料研发，实现公司战略转型升级，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

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6.据披露，截至 2019 年 9 月底，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工程技术公司

和全资子公司铸锻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79.48%和 76.36%。增资的

必要性均为改善财务状况，提升经营能力。增资完成后，上述两家公司

的资产负债率将分别降为 69.87%和 69.10%。在资产负债率偏高的行业

共性下，请公司说明除增资外后续将如何解决资产负债率较高的问题，

并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 

我们认为：对工程技术公司和铸锻公司增资是基于公司优化股权结

构及明晰战略定位的目的，增资后，有利于公司板块化经营，使上述两

家子公司主业更加聚集，有利于各自的运营管理，符合公司的整体战略

定位，有利于公司整体运营能力的提升。 

7.据披露，公司拟将募集资金 49,074.35 万元及新能源项目全部利

息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请补充披

露相关补流资金的具体后续安排，说明公司拟采取的保障措施，以确保

相关资金用于上市公司的经营和发展。 

我们认为：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主要用

途包括偿还银行贷款和研发投入等，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科技创新

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8.据披露，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化项目计

划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2 亿元，实际已使用 4878.58 万元。请公司补充

披露：（1）前期 4878.58 万元的使用情况、资金去向、是否已形成相

关资产以及后续的使用安排等；（2）公司在未使用相关募集资金期间

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公司全部募集资金目前的在账情况，是否用于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如是目前是否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是否存在违规

使用的情形。 

我们认为：公司自上市以来，募集资金从未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首发上市全部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均在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公司在募集资金的使用过程中不存在违规行为。本次变更新能源装备制

造产业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内容，有助于提高公司现有产能利用

率，提升资本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徐经长、潘劲军、尹田 

2020年3月30日 






